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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保护签证 

本情况说明书回答有关内政部（该部）做出取消保护签证裁决的 AAT 复审

问题。 

AAT需要做出的裁决内容有什么？ 

AAT 将需要决定是否存在取消签证的理据，如有此等理据，是否应该取消签证。 

根据多个不同的规定，保护签证被取消的理由可能有很多。本情况说明书提供由于以下原因

被取消的保护签证的相关信息： 

• 不遵守《移民法》有关向内政部提供正确信息（例如签证申请和入境旅客卡）和真实

文件的要求， 

或 

• 临时签证的某些特定情况，例如： 

o 基于过去或现在不存在的某特定事实或情况而授予的签证 
o 违反签证条件 

o 您对澳大利亚社区的健康、安全或良好秩序构成隐患，或对某些人的健

康或安全构成威胁，或您本身就构成了安全隐患。 

注释：本情况说明书不适用于以品格测试为由取消保护签证的决策复审。 

 

AAT 如何裁决是否取消我的签证？ 
 

内政部应该首先向您提供一份考虑取消签证的意向通知，邀请您在签证取消之前做出回应。在

决定取消理由是否成立时，AAT 将考量您对通知的回应。如果您在回应中提供了错误信息或伪

造文件，这些情况也属违反《移民法》。 

AAT 可能会考虑的事项包括： 

 

 

 

 

 

情况说明书 

第二阶段：如果 AAT 认为取消签证的理

由是合理的，则必须考虑是否应取消您

的签证。 

 

第一阶段：AAT 必须判断出取消

签证的理由是否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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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的签证因错误信息/伪造文件（不合规）而被取消。 
 

• 正确信息 

• 真实文件的内容 

• 授予签证的裁决是否是基于您提供的错误信息/伪

造文件，如是，提供信息时的情况以及此事距现

在发生了多久 

• 您现在的处境。 

• 您持有保护签证期间的任何违法行为 

• 您对社区做出的任何贡献 

• 如果返回您的祖国，您将遭受的任何伤

害 

• 如果签证被取消，您家人会陷入怎样的困
境。 

 

签证因特定情况而被取消时： 

• 您来澳大利亚的原因以及您提交保护签证申请

的原因 

• 您是否遵守了签证条件，是否以一种诚实和合

作的态度对待内政部 

• 如果签证被取消，您和您家人会陷入怎样的困境 

• 案件的情况。 

针对所有的案子： 

• 任何实施强制性法律造成的结果或随

之造成签证取消 

• 如果您被遣送回国，是否会违反任何国际义

务 

• 任何其他相关事宜。 

 

内政部的裁决函可以帮助您确定 AAT 在裁决是否取消签证时可能考虑的事项类型。 

 

我可以向 AAT 提供哪些信息来支持我的案件复审？ 

您可以向我们提供有助于您申请的信息。不限于只提供下列信息，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将取

决于您的个人情况。 

证据是指有助于您的申请主张的任何相关文件。这包括您本人或其他人（例如家庭成员）的

陈述。 

提供给我们的有用信息示例可能包括： 

• 证明您没有提供错误信息或伪造文件的证据 

• 提供证明取消保护签证的理由不当的证据 

• 通过回答 AAT 将复审的问题，提供证据说明签证为什么不应取消  

• 您或您的代表提交的意见。 

我应该什么时候向 AAT 提供我的信息？ 

您应该尽快向我们提供信息，最好是在您提交申请时。如果 AAT 对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

感到满意，则有可能无需听证即可做出有利于您的决定。 

在听证会上作证 

如果您需要参加听证会，AAT 复审员将询问您申请的有关事宜并考虑您提供的所有信息。通

常，这将包括您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您案件的文件。您应该听证会开始前至少提前7 天向我们

提供任何信息，或者如果您被要求在特定日期之前提供信息，则在指定日期之前。 

您向 AAT 复审员陈述的任何信息都是重要的证据。在听证会之前准备好这些证据有助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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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陈述您的案件并帮助 AAT 复审员做出裁决。  

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 

• 电话：1800 228 333 

• 电邮: mrdivision@aat.gov.au 

• www.aat.gov.au 

• 全国聋哑中继服务 www.relayservice.gov.au 

• 口笔译服务 (TIS)：131 450 
 

本情况说明书提及“您”时，是指申请人，包括他或她的提名人、代表或支持人员。当提到“我们（主语）”或“我们（宾语）”时，指的

是 AAT。 

mailto:mrdivision@aat.gov.au
http://www.aat.gov.au/
http://www.relayservice.gov.au/

